
 

 120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1 期 委員會紀錄 

或平地原住民，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 瑩 

連署人：黃秀芳  鍾孔炤 

主席：請原民會社會福利處李處長說明。 

李處長榮哲：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跟委員報告過要做文字修正。將倒數第三行的部分改為「函

請建議各縣市政府並副知衛生福利部將敬老卡與相關老人福利政策之原住民適用年齡為 55 歲，

且不區分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謝謝。 

主席：第 1 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 2 案。 

2、 

鑒於現行老人服務體系，以健康老人為服務對象者有教育部門的樂齡學習中心或社政體系的

社區關懷據點；以已失能之老人為對象者有長照服務。然而，對於超高齡或有高度失能風險的

衰老老人，缺乏相對的服務。參照北歐等國之經驗，提供支持超高齡或高度失能風險之衰弱老

人生活自理之相關服務，包含煮餐、家務清潔、陪診等到宅服務或社區內的健康促進與復健活

動，國家、家庭負擔不重，卻能發揮支持老人生活自理/支持家人照顧老人的治本功能，提升老

人及其家庭生活品質，減輕國家和家庭照顧負擔。長遠而言，有助於實踐「在地老化」、「尊

嚴老化」之目標，以及縮短國人目前過世前女性平均 7.2 年、男性為 5.7 年需人照料之時間。建

請衛福部召集學者專家及相關實務工作者，研議針對超高齡或衰老老人之支持服務之試辦計畫

，並研擬納入長照服務體系之可行性。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黃秀芳  陳曼麗 

主席：第 2 案照案通過。 

臨時提案第 3 案因為提案人不在場，我們就不處理。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把我拉上來。 

主席：你不行，拉上來……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三個？ 

主席：跟各位報告，依照往例，處理提案時提案人要在現場，如果只是把提案人和連署人加總起來

是三個人的話，就會違反議事規則……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拉上來？ 

主席：這不是拉不拉上來的問題，而是提案人就是王育敏委員，他不在啊！以前像是劉建國委員如

果不在，那黃秀芳委員會共提，再另外連署兩個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要處理你的提

案，我們是公平的，就是提案人不在就不處理，如果能這樣拉上來，那我們的議事規則就不用

定那個規則了。我們是很願意來處理這些案子，這些案子也是很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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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那先處理後面的，我先跟他們討論一下。 

主席：好，沒關係，那就先把王育敏委員的部分先暫時擱置，我們先處理蔣萬安委員的案子。 

進行第 6 案。 

6、 

「介護離職」是日本的一種現象，指的是子女為了照顧年邁且身體孱弱與行動不便的父母親

，辭去工作之後進行居家照護。過去 10 年間，在日本因照顧家人而被迫離職的人數已攀升至每

年 10 萬人。至於臺灣，依據衛福部的《全國國民長照需要調查》資料，約有 230 萬工作人口因

為照顧失能家人而影響工作，其中有 13 萬人離職、18 萬人減少工時。有鑑於日本許多照顧責任

終了的青壯年，因離開職場已久，競爭力喪失，淪為流浪漢的狀況屢見不鮮。爰要求勞動部說

明臺灣「介護離職」的狀況，以及提出因應對策，於三週內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

會報告。 

提案人：蔣萬安  黃秀芳 

連署人：陳宜民  林靜儀 

主席：因為蔣萬安委員增列了一個共同提案人黃秀芳委員，我們視為共同提案人的提案。 

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孟良：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案子我們基本上沒意見，但因為可能會涉及到衛福部的相關

調查資料，能不能把倒數第三行改為「爰要求勞動部會同衛生福利部說明臺灣介護離職的狀況

，以及提出因應對策」。 

主席：就是加上會同…… 

蔡副署長孟良：另外時間的部分是否能允許我們延長，因為可能要做一些資料蒐集，是否能讓我們

在二個月內提出相關資料？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 6 案修正通過。 

進行第 7 案。 

7、 

鑒於護理人員已於民國 103 年全面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之規定，爰考量在相同處

所工作之醫師遲遲未能受到勞基法之保障，導致醫師之工作有長期過勞之現象，加上衛生福利

部和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都傾向認定醫療機構與其所屬的醫師存在僱傭關係。故宜盡速將醫

師納入勞基法之保障範圍內，勞動部應立即研議納入方式，而不應延至 114 年方將醫師納入勞基

法之保障。 

說明： 

一、近年來醫院與醫師的僱傭關係明確化，法院與衛福部均認住院醫師跟醫院間之關係屬於

僱傭契約，然而醫師卻始終未曾受到勞基法之保障，護理人員及法律服務業之受雇律師亦自民

國 103 年納入勞基法之保障，而得適用責任制工時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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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責任制工時已屬較為勞累之工作方式，得不受部分勞基法工作時間條文的規範，隨著

過勞等情形日益常見，甚至有許多行業如美容美髮師、幼保員、加護病房人員被公告廢止適用

責任制工時，但醫師這在這方面上甚至連責任制工時之保障都無法享有，在責任制漸受挑戰之

情形下，讓醫師先獲得最低限度之保障應屬合理。 

三、然照勞動部與衛福部所訂立之時程表可以發現，醫師須待 114 年後方得納入勞基法之保障

，目前僅將醫師之勞動條件列為醫院評鑑，此乃本末倒置之措施，蓋勞基法應屬所有勞工中最

低限度之保障，既確認醫師與醫院屬僱傭契約，自不應有得排斥適用勞基法之對象，評鑑之勞

動條件應係考量醫師是否享有較勞基法更為優渥之工作條件，而低於勞基法規範者自應有勞基

法處罰之規範，故考量我國法制之一致性，應立即研議將醫師納入勞基法之適用對象方為妥適

。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陳宜民  蔣萬安 

主席：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孟良：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我們沒意見，但是案由的最後一行，因為涉及到勞動部、

衛福部雙方必須要共同研議醫護人員未來納入的時間點，所以是不是能夠在「勞動部」之後加

入「應會同衛生福利部」，修正為「勞動部應會同衛生福利部立即研議……」？ 

主席：請問提案委員，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主席：好，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現在回頭處理剛才沒有處理的第 3 案、第 4 案、第 5 案。 

首先進行第 3 案。 

3、 

有鑑於人口老化快速，對科技輔具需求將大幅增加，惟目前輔助科技研發產業服務體系過於

分散，導致各部會各自為政，無法發揮成效，另因輔具普遍價格昂貴，且輔具設計多重機能性

不重外觀，導致輔具推廣不易。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會同科技部、經濟部於三個月內研擬科技輔

具研發推廣應用計畫，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平價精良輔具研發並建立產業整合供應鏈，以嘉

惠更多失能者，並發展具我國優勢之輔具產業，帶動下一波經濟轉型。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簡署長說明。 

簡署長慧娟：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是不是可以酌作文字調整，將第 6 行的「研擬」改為「研提」

，並將第 7 行的「計畫」改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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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主席：好，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進行第 4 案。 

4、 

照顧服務人力係為長照服務發展之基礎，其來源除透過學校教育體系培育外，以勞動部補助

辦理之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為主要來源。惟目前訓練單位多非培訓後人力未來從事長照服務之

單位，且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選擇多元，致訓練人力流失或傾向於受僱於醫療機構，造成照顧

服務專業人力不足；據查僅 4 成從事長照相關服務工作。為提升訓後就業成效，符合長照服務

單位需求，增進照顧服務員訓後就業成效，請勞動部於 1 個月內提出長照服務單位自訓自用之

具體規劃方案。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 5 案。 

5、 

為鼓勵失業勞工從事機構照護服務工作，紓緩缺工情形，目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有鼓勵

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之津貼補助措施，每月補貼服務員 5,000~7,000 元缺工就業獎勵，對於吸

引照服員投入職場確有幫助，惟該方案並非針對居家服務單位或日間照顧中心，請勞動部於三

個月內修正「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行業作業要點」，將適用範圍納入居家服務提供單位及日

間照顧中心，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提案人：王育敏   

連署人：李彥秀  陳宜民  陳 瑩 

主席：請問各位，對本案有無異議？ 

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蔡副署長說明。 

蔡副署長孟良：主席、各位委員。因為這個要點的訂定可能會涉及未來的補助額度和補助方式，所

以我們可能會再和衛生福利部會商。此外，現行要點是就目前有開放引進外籍看護的對象資格

去定的，未來日照和居服並不開放外勞，所以我們目前是希望另定一個要點。因此，我們建議

在本案倒數第 5 行「請勞動部」之後增加「會商衛生福利部」等文字，並將其後之文字略做修

正，全段文字為：「請勞動部會商衛生福利部於三個月內研訂鼓勵失業勞工受僱居家服務提供

單位及日間照顧中心就業獎勵要點，以提高就職誘因，鼓勵國人投入。」。 

主席：請問提案委員，這樣可以嗎？ 

李委員彥秀：（在席位上）可以。 


